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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文件
泰审批字〔2024〕14号 签发人：张 青

关于医师多点执业制度落实的提案的答复

宋明山：

您提出的“关于医师多点执业制度落实的建议”提案收悉，现

答复如下：

首先感谢您对全市卫生健康工作的关心、支持。我局联合市

卫生健康委员会进行认真研究和分析，现就您的建议答复如下：

一、工作进展情况

（一）关于改革人事制度

泰安市卫健委联合市人社局、市财政局等 3 部门印发了《关

于做好泰安市属公立医院主要负责人薪酬分配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，

配合市人社局制定出台了《市属公立医院薪酬管理办法》。按照

省、市深化医药体制改革有关决策部署，建立完善公立医院主要

负责人薪酬分配管理制度，合理体现医院主要负责人劳动价值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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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分调动公立医院主要负责人的工作积极性和主管能动性。不断

强化公立医院人才队伍建设，加大人才吸引力度，近三年，累计

引进博士人才 10 余名，招录编制及备案制人员 800 余名，有力

推动了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。

（二）关于严格准入制度，保证医疗质量

泰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严格按照《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》

有关要求，推动改革医师注册管理，建立区域注册制度，将医师

的执业地点由“医疗、预防、保健机构”修改为“省级或者县级行政

区划”（执业医师为省级，执业助理医师为县级），实现“一次注

册、区域有效”。在同一执业地点多个机构执业的医师，应当确定

一个主要执业机构，其他执业机构进行备案，数量不受限制。2021

年出台的《医师法》第十五条有关规定，更是在法律层面上为医

师多点执业提供了坚实保障。

泰安市卫健委督促指导医疗机构强化医疗质量控制，严格落

实十八项医核心制度。制定印发《泰安市基础医疗质量巩固提升

专项行动方案》，指导医疗机构建立健全本单位医务人员准入授

权管理事项清单，全面梳理医疗准入授权项目，包括但不限于执

业资格、处方资格(重点关注麻精药品、抗菌药物及抗肿瘤药物分

级授权管理)、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等，明确准入条件、授权原则、

授权时限等并实行动态调整。通过建立医师考评档案对医师的诊

疗行为进行定期评价，记录其执业情况疗质量安全、培训和学习

情况，及时发现并纠正医师的不良行为，促进医师的专业成长和

医疗质量的持续提升。



— 3—

（三）关于完善医疗纠纷体系，保障医患双方权益

泰安市卫健委联合市委宣传部等 11 个部门印发《关于进一

步做好新形势下医疗纠纷综合处置工作的意见》，按照“预防化解

结合、多方衔接联动”的基本原则，推动完善院内调解、人民调解、

行政调解、司法调解相结合的医疗纠纷综合调解体系，引导患者

采取合理合法合规渠道处置纠纷，不断提高医疗纠纷防范处置能

力。各级医疗机构成立医疗纠纷处置领导小组，开展医疗纠纷隐

患排查，落实医疗机构投诉接待处理“十应当”等相关规定。设立

投诉办公室，指定专人负责投诉处理，确保件件落实。加大医疗

责任险、意外险推介力度。全市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全面覆盖医疗

责任险，覆盖比例达到 100%，基层公立医疗机构建立完善医疗

风险分担机制，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覆盖率达 100%，

积极发挥保险在医疗风险分担机制中的保障作用。

二、下一步工作打算

正如您在建议中所说，医师多点执业推进过程中仍然存在制

度机制不顺畅、相关保障措施不到位等问题。下一步，我们将认

真研究借鉴您的建议，结合实际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：一是

我们将继续与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密切协作，优化医师多点执业的

审批流程和服务，共同推动医师多点执业制度的健康发展。二是

我们鼓励医疗机构和医师积极参与多点执业，明确其在改善医疗

服务中的积极作用，呼吁立法部门关注法律修订的需求，为医师

多点执业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保障。三是积极推动优质医疗资源

下沉，提升基层医疗机构诊疗服务能力。鼓励医师资源向基层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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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流动，让更多的医师定期定点到县级以下医疗卫生机构（包括

乡镇卫生院、村卫生室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）多点执业，为基

层提供医疗卫生服务，对定期到基层多点执业的医师，对其提供

精准化服务，提高服务质量。

再次感谢您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
泰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

2024年 8月 6日

联系科室：民生事务科

联系电话：8290116

（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员会，市政府督查室。

泰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办公室 2024年 8月 6日印发


